《就业创业证》申领
对象范围
已进行就业登记、失业登记的劳动者，以及毕业学年高校在校生。
证件使用注意事项
持有《就业失业登记证》的劳动者在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接受服务、办理就业登记与失业登记手续和申请享受相关就业扶持政策时，应出示《就业失业登记证》。 第十三条　登记失业人员凭《就业失业登记证》申请享受登记失业人员相关就业扶持政策；就业援助对象凭《就业失业登记证》及其“就业援助卡”中标注的内容申请享受相关就业援助政策；符合税收优惠政策条件的个体经营人员凭《就业失业登记证》（标注“个体经营税收政策”）申请享受个体经营税收优惠政策；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凭所招用人员的《就业失业登记证》（标注“企业吸纳税收政策”）申请享受企业吸纳税收优惠政策。 第十四条　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在首次向劳动者发放《就业失业登记证》时，应在《就业失业登记证》上注明证件发放信息、劳动者个人基本信息、就业失业状况信息、享受相关就业扶持政策信息等内容。 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在为劳动者办理就业登记、失业登记、就业援助对象认定、享受相关就业扶持政策等各类手续时，应在《就业失业登记证》上注明本次办理情况。 第十五条　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对认定为就业援助对象的劳动者，应当在《就业失业登记证》中“就业援助卡”部分注明认定日期、认定的援助对象类别。对认定为已不属于就业援助对象范围的，应在“就业援助卡”中注明退出就业援助对象范围的日期和原因。 就业援助对象具体认定程序和相关证明材料内容由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规定。 第十六条　持有《就业失业登记证》的劳动者在个人基本情况（包括户籍和常住地址情况、学历情况、职业资格和专业技术职务情况）、就业与失业状态等发生变化时，应按有关规定持《就业失业登记证》和相关证明材料到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办理相应的信息变更。 第十七条　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应当将《就业失业登记证》发放信息和劳动者的个人基本信息、就业登记和失业登记信息、就业援助对象认定等信息，以及核发、注销《就业失业登记证》等有关情况，录入公共就业人才服务管理信息系统，并上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。
申领条件
已进行就业登记、失业登记的劳动者，以及毕业学年高校在校生。
所在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审核受理后，即时核发《就业创业证》。
办理地点（方式）
南召县人社局就业创业服务中心、各乡镇政务服务大厅
证件送达方式
即时核发《就业创业证》
咨询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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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领材料
1.已办理就业失业登记：
     （1）身份证复印件或社会保障卡；
     （2）近期两寸免冠照两张（领取纸质证件的提供）；
2.毕业学年高校在校生：
     （1）高校在校生基本信息登记表：
     （2）身份证复印件（社会保障卡）、学生证复印件一份；
     （3）近期免冠两寸照片两张（领取纸质证件的提供）。 
办理流程
1.受理。核验申请人提交的就业登记或失业登记材料，以及申请人信息。
2.打证。打印《就业创业证》并生成电子证照。
3.领证。通知申请人领取《就业创业证》

 


